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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殖研究、发展和研究培训特别规划的 
行政结构备忘录 1

 
 
 
 

人类生殖研究、发展和研究培训特别规划（下称“特别规划”）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下

称“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下称“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下称“儿童基

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下称“世卫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下称“世行”）共同发起，

在政府间和机构间合作和参与的总体框架下开展活动。 

1. 基本结构 

1.1 特别规划是世卫组织发起的国际技术合作工作全球规划，通过开展以下活动，特别是针

对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促进、协调、支持、开展和评价人类生殖研究工作： 

(i) 促进和支持开展研究，努力寻找和开发安全有效的生育调节方法，并确定和消除有

关研发障碍； 

(ii) 发现和评估与生育调节技术相关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分析生育调节的行为因素和社

会决定因素，并测试具有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以便在生殖卫生服务领域制定更好

的生育调节方法； 

(iii) 加强发展中国家在人类生殖领域的培训和研究能力； 

(iv) 奠定与从事人类生殖研发的其它规划开展合作的基础，包括确定整个领域的重点，

并根据这些重点协调有关活动。 

  

                                                           
1 经 2012 年政策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同意，由共同发起机构修订，修订本自 2012 年 12 月 1 日起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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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合作方是： 

1.2.1 向特别规划捐款的政府；向特别规划提供技术和/或科学支持的政府；在本国卫生

保健和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计划中制定政策以满足本国人口生育调节和计划生育需

求的政府。 

1.2.2 向特别规划捐款或向特别规划提供技术和科学支持的政府间组织、联合国各基金

和方案以及其它非营利组织。 

1.3 共同发起机构是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儿童基金会、世卫组织和世行。 

1.4 执行机构是世卫组织。 

1.5 特别规划资源是各国政府和各组织通过世卫组织促进健康自愿基金向特别规划提供的财

政资源。 

2. 政策和协调委员会 

政策和协调委员会是特别规划的理事机构。 

2.1 职能 

为协调特别规划各合作方的利益和职责，政策和协调委员会履行以下职能： 

2.1.1 审查和确定特别规划的计划制定和执行工作。它将为此随时了解特别规划的各方

面动态，并审议本备忘录第 3 节提及的常务委员会（下称“常务委员会”）、执行

机构和本备忘录第 4 节提及的科学和技术咨询组（下称“科学和技术咨询组”）向

其提交的报告和建议。 

2.1.2 审查和批准由执行机构编制并由科学和技术咨询组及常务委员会审查的下一财务

期的行动计划和预算。 

2.1.3 审查常务委员会的建议，并批准向特别规划供资安排。 

2.1.4 审查拟议的长期行动计划以及所涉经费问题。 

2.1.5 审查执行机构提交的年度财务报表以及执行机构外聘审计员提交的审计报告。 

2.1.6 审查定期报告，评估特别规划在实现各项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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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由执行机构与常务委员会进行协商，审查和批准所推选的科学和技术咨询组成员。 

2.1.8 审议任何合作方可能提交的与特别规划有关的其它事项。 

2.2 成员 

政策和协调委员会由来自各合作方的 34 名成员组成，成员组成如下： 

2.2.1 最大捐资方：来自特别规划上个双年度最大捐款国的 11 名政府代表。 

2.2.2 世卫组织区域委员会选出的国家：世卫组织各区域委员会根据人口分布和本区域

的需要，选出 14 名成员国政府代表，任期三年。名额分配如下： 

非洲   4 

美洲   2 

东南亚   3 

欧洲   1 

东地中海   1 

西太平洋   3 

在这些选举中，应适当考虑一国对特别规划的财政和/或技术支持及其在本国政策和

规划中展示的计划生育、研发以及人类生殖和生育调节领域的兴趣。 

2.2.3 其它感兴趣的合作方：政策和协调委员会从其它合作方中选出两名成员，任期三

年。 

2.2.4 常任成员：特别规划的共同发起机构、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和联合国艾滋病毒/

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2.2.2 和 2.2.3 所列的政策和协调委员会成员可以连任。 

2.3 观察员 

经执行机构在与常务委员会协商后批准，其它合作方可派观察员代表。观察员自费参加

政策和协调委员会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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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运作 

2.4.1 政策和协调委员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如有需要，经多数成员同意，应举

行特别会议。执行机构应提供秘书处服务。 

2.4.2 政策和协调委员会每年从其成员中选出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 

2.4.3 主席应： 

• 召集和主持政策和协调委员会会议； 

• 履行由政策和协调委员会委派的附加职责。 

2.4.4 除非政策和协调委员会作出任何特别安排，委员会成员应就支付参加委员会会

议所产生的费用自行作出安排。 

2.5 程序 

2.5.1 在适当变通后，《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适用于政策和协调委员会。 

2.5.2 秘书处与主席协商后为每届会议准备一份有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2.5.3 报告员在秘书处协助下编写的报告应在会议结束后尽快分发，以供与会者核准。 

3. 常务委员会 

3.1 组成 

常务委员会由共同发起方的代表组成。 

3.2 职能 

常务委员会履行以下职能： 

3.2.1 审查由执行机构编制并经科学和技术咨询组审查的下一财务期的行动计划和预

算，并及时提交政策和协调委员会年会。 

3.2.2 向政策和协调委员会提出关于特别规划下一财务期的筹资建议。 

3.2.3 按照科学和技术咨询组及执行机构的建议，审查并向政策和协调委员会报告财

务期资源的重新配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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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审查科学和技术咨询组向执行机构提交的报告以及执行机构的评论；就此发表

必要的意见；并酌情将这些意见转交政策和协调委员会。 

3.2.5 审查特别规划的特定内容，包括政策和协调委员会可能转交的特定内容，并向

政策和协调委员会送交调查结果和建议。 

3.2.6 根据需要向政策和协调委员会通报该委员会感兴趣的与特别规划有关的事项。 

3.2.7 编写年度活动报告供政策和协调委员会审议。 

3.3 运作 

3.3.1 常务委员会通常每年举行两次会议，一次在政策和协调委员会期间举行，另一

次在政策和协调委员会两次会议之间举行。 

3.3.2 执行机构应安排提供常务委员会可能需要的支助服务和设施。 

3.3.3 常务委员会成员应就支付出席常务委员会会议的费用自行作出安排。 

4. 科学和技术咨询组 

4.1 职能 

科学和技术咨询组履行以下职能： 

4.1.1 从科技角度审查特别规划的内容、范围和方面，包括所涵盖的研究领域和应采

取的方法。 

4.1.2 建议特别规划开展的重点工作，包括设立和撤销工作队以及开展与特别规划有

关的所有科技活动。 

4.1.3 从科技角度持续和独立评估特别规划所有活动，并向政策和协调委员会及常务

委员会提供评估结果。 

4.1.4 审查执行机构编制的财务期行动计划和预算，并建议常务委员会如何为特别规

划每个财务期的各项科技工作调配资源。 

科学和技术咨询组可为此酌情向执行机构、常务委员会或政策和协调委员会提交其认为必

要的技术文件和建议，以供它们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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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组成 

4.2.1 科学和技术咨询组由 15-18 名成员组成，成员以个人身份代表特别规划活动所需的

广泛生物医学和其它学科开展工作。 

4.2.2 应由执行机构在与常务委员会协商后并在政策和协调委员会同意下，根据科学和技

术能力，选出科学和技术咨询组包括主席在内的成员。 

4.2.3 科学和技术咨询组的成员不应是特别规划其它委员会的成员，也不应是特别规划

研究项目的主要调查员或特别规划的供资对象。 

4.2.4 科学和技术咨询组的成员，包括主席在内，任期为三年，仅可连任一次。 

4.3 运作 

4.3.1 科学和技术咨询组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4.3.2 执行机构应为科学和技术咨询组提供秘书处服务，包括提供持续的科学、技术和

行政等支持。 

4.3.3 科学和技术咨询组应从其成员中为每次会议选举一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 

4.3.4 科学和技术咨询组应在对特别规划的所有科技方面的内容进行全面审查的基础上

编写一份年度报告。应向执行机构和常务委员会提交载有调查结果和建议的年度

报告。执行机构应向常务委员会提交关于该报告的任何评论。常务委员会然后应

将报告，包括执行机构的任何评论，连同常务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送交政策和协

调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咨询组主席出席政策和协调委员会的所有会议，如果主席

缺席，则由科学和技术咨询组一名成员代表出席这些会议。 

5. 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在与常务委员会协商并酌情与其它方面进行协商后，任命特别规划主任，并按工

作计划的规定任命或指派特别规划的所有其他人员。执行机构的一名助理总干事负责监督特别

规划主任的工作，在必要情况下利用执行机构的行政资源，并在共同发起方合作下，负责特别

规划的总体管理。特别规划主任应充分利用执行机构的科学和技术资源，负责特别规划的总体

科技发展和运作，包括其行动计划和预算。 

=        =        = 


